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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2013-056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华公司”）整体

搬迁工作目前已基本实施完成，为有效盘活搬迁后兴华公司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

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兴华公司拟与济源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济康公司”）签订《资产收购协议》，将整体搬迁后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建筑物和附属设施等资产转让给济康公司，双方参照资产评估价值和相关费用，

经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14,611.18万元。 

2013年12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并获得了独立董事的同意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济源市济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一人有限公司 

（3）注册地址：济源市黄河大道98号财政局10楼 

（4）法定代表人：陈海霞 

（5）注册资本：1000万 

（6）营业执照号：419001000056545 

（7）主要股东：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 

（8）主营业务：资产的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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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济康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其股东为济源市政府下属全资单位济源市投资

有限公司，该股东主营业务为：对市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投资；

土地开发；工业、农业、林业、水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近期的财务状况如

下：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49,995万元，净

资产为46,765万元；2012年度营业利润185万元，净利润139万元。  

截至2013年11月30日，济源市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326,417万元，净

资产为50,593万元；2013年1—11月份营业利润139万元，净利润104万元。  

根据交易对方控股股东近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资信情况，结合《资产收购协议》

中相应付款条款的严格规定，公司认为其履约能力和付款能力不存在重大风险。  

3、交易对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后原厂区的土地、房屋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等资产： 

1、房屋建筑物227项，其中：房屋建筑194项，主要有生产厂房、库房、锅

炉房、办公楼、招待所等，建筑面积131,571.28平方米；构筑物33项，主要有道

路、训练场、水池、厕所、桥梁等。 

2、机器设备179台（套），主要是天车、双梁桥式起重机、变压器、水泵等

房屋建筑物的附属设备。 

3、土地使用权29宗，面积543,749.33平方米，均为2008年6月取得的工业出

让土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8年6月。 

上述拟转让资产为兴华公司搬迁后原厂区的土地及附属设施等资产，兴华公

司的主要生产经营用资产目前已搬迁到中原特钢济源新产业园区并投入运营。 

（二）权属情况 

上述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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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类 别 

2012年12月31日 

原值 
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 1,011.95 427.87 584.08 

其中：房屋建筑物 710.01 277.5 432.51 

机器设备 301.94 150.37 151.57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3,303.60 302.83 3,000.78 

合 计 4,315.55 730.7 3,584.86 

类 别 

2013年11月30日 

原值 
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 1,011.95 475.18 536.77 

其中：房屋建筑物 710.01 302.78 407.23 

机器设备 301.94 172.40 129.54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3,303.60 363.39 2,940.21 

合 计 4,315.55 838.57 3,476.98 

（四）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从事本次标的资

产的评估工作。2013年5月26日，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河南兴华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处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资评报[2013]160号），

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12月31日的资产账面值为3,584.86万元，评估值为9,777.46

万元，增值额为6,192.60万元，增值率为172.74%（具体详见评估报告），资产

评估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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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非流动资产 3,584.86  9,777.46  6,192.60  172.74  

固定资产 584.08  1,019.67  435.59  74.58  

其中：房屋建筑物 432.51 721.19 288.69 66.75 

机器设备 151.57 298.48 146.91 96.92 

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3,000.78  8,757.79  5,757.01  191.85  

资产总计 3,584.86  9,777.46  6,192.60  172.74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济康公司与兴华公司经友好协商，参照资产评估价值以及相关费用，由济康

公司有偿收购兴华公司搬迁后的土地、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等资产。 

（一）资产收购  

济康公司同意依本协议条款和条件收购上述的兴华公司资产（以下简称“转

让资产”），兴华公司同意依本协议条款和条件向济康公司转让该资产。 

1、资产交接方式 

（1）双方对照资产清单，进行清产核查，确定交付的资产明细。清产核查完

成后，由双方另行组织交付，届时签署资产交接清单。 

（2）资产交付前，兴华公司应确保交付资产不存在租赁、承包、第三者任何

形式的占有等对资产交付存在影响的因素。否则，济康公司可不支付价款。 

（3）兴华公司应在2013年12月底前将全部转让资产交付济康公司占有并办理

完成产权过户手续。产权过户手续由双方协商配合办理。 

（4）转让资产在兴华公司交付济康公司之前，由兴华公司负责看管和管理。

自交付完毕之日起，由济康公司负责看管和管理。转让资产的风险自交付之日起

转移。 

2、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 

（1）转让资产的过户手续由济康公司负责办理。 

（2）兴华公司应协助济康公司完成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提供过户所需相

附属资料/兴华搬迁资料/兴华搬迁处置资产资料/兴华公司处置资产请示批复评估备案等资料/兴华中特钢评估申报表(130531).xls#分类汇总!B18#分类汇总!B18
附属资料/兴华搬迁资料/兴华搬迁处置资产资料/兴华公司处置资产请示批复评估备案等资料/兴华中特钢评估申报表(130531).xls#分类汇总!B24#分类汇总!B24
附属资料/兴华搬迁资料/兴华搬迁处置资产资料/兴华公司处置资产请示批复评估备案等资料/兴华中特钢评估申报表(130531).xls#分类汇总!B30#分类汇总!B30
附属资料/兴华搬迁资料/兴华搬迁处置资产资料/兴华公司处置资产请示批复评估备案等资料/兴华中特钢评估申报表(130531).xls#分类汇总!B38#分类汇总!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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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手续、证明等。 

（3）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办理过程中的税费，按照法律规定由义务方承担。 

（二）价款支付 

1、收购价格 

经双方协商，参照资产评估价值以及相关费用，济康公司向兴华公司支付总

额为人民币14,611.18万元的转让资产收购价款。 

2、付款方式  

济康公司承诺将按下列方式向兴华公司支付收购价款： 

（1）第一期付款：将在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转让资产收购价款的

15%。 

（2）第二期付款：所有转让资产过户手续全部办理完毕后支付转让资产收购

价款的35%。 

（3）第三期付款：将在2014年12月31日前分期支付剩余转让资产收购价款。 

（三）其他约定 

1、双方承诺，均已取得签署及履行本协议所必须的内部及外部的批准和授

权。 

2、协议生效：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履行相关法律程序后生效。 

3、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分歧，双方当事人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

济源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的确定依据为：首先参照转让资产的评估价值和相关费

用，同时基于济源市政府的总体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及快速发展，以及部分市场

环境已发生变化等因素，双方协商以综合价值确定转让价格为14,611.18万元。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与转让资产的账面值和评估值增幅较大，主要是由于近年

当地政府招商力度较大，很多知名企业进驻，包括富士康集团，经济发展增幅较

快，未来资产升值的因素较大。 

五、转让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资产，主要是为有效盘活兴华公司整体搬迁后的原土地及厂房等附

属资产，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目前，兴华公司的整体搬迁工作已基本实施完成，



 

 6 

运营正常，本次转让资产不会对兴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本次交易所

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兴华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扣除相关税费后的净利润约为5,300万元，占公司2012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利润（7,149.82万元）的74.13%。上述数据为公司的初步

测算数据，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如在2013

年度完成，预计会增加2013年度当期的净利润5,300万元；如未在2013年度完成，

则会影响以后完成该交易行为当期的损益。 

按照协议约定，本次交易除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还需要履行转让资

产的移交过户手续，该交易行为能否在本年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本次

交易的会计确认尚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能否确认为损益以及确认的具体数

额还存在不确定性。 

六、与本次转让资产有关事项的前期披露情况 

公司2012年8月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12年8月20日召

开的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兴华公司分步实施整体搬迁

及由政府部门有偿收购原土地和厂房等附属物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2年8

月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对兴华公司分步实施整体搬迁及由政府部门有偿收购原土地和厂房等

附属物的公告》。本次交易是根据目前兴华公司整体搬迁的进展情况，对搬迁后

资产处置事项的进一步明确。 

七、其他事项 

1、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也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同时

也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亦不产生关联交易，与关联人

不产生同业竞争情形。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兴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注册地址变更手续。 

3、本次转让资产的事项已取得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有关资产处置的批复

和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 

4、本次交易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尚需办理转让资产的移交过户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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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资产收购协议》；  

4、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兴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处

置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5、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有关资产处置的批复和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特此公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2月11日  




